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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5起

农村基层群众身边 “四风”和腐败问题的通报

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查重处，保持高压态势，及时发现并查处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结案件中的5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1.苍梧县岭脚镇平琴村党支部书记邹建生违规占有集体资金问题。邹建生将属于该村10个村民小组排灌站“一事一议”项目建设的4500元集体资金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2015年11月，邹建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岑溪市岑城镇樟木社区原党支部书记甘桂福、居委会主任钟伟侠、居委会副主任岑文凤、居委会报账员苏惠溪工作失职和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甘桂福、钟伟侠、岑文凤等三人违规将政府返还社区集体的回建地以低于当时市场价格出让，并将出让回建地预收款存入个人存折。2015年10月，甘桂福、钟伟侠、岑文凤、苏惠溪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3．岑溪市梨木镇双元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强收受好处费问题。李国强利用工作之便，向申请办理孤儿补助的村民收取手续费和好处费共计2000元。2015年11月，李国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藤县太平镇永平村原党支部书记吴次华虚报骗取、截留私分农村卫生厕所改造补助款问题。吴次华利用协助镇政府开展农村卫生厕所改造的工作便利，与他人合伙虚报骗取、截留私分财政改厕补助专款44000元。2015年10月，吴次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因触犯刑法，吴次华已被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藤县天平镇人大副主席林强工作失职问题。林强在兼任天平镇201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危房改造工程建设有关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2015年11月，林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当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突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承担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把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统一组织推进，切实抓出成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列入纪律审查的重点，积极拓展问题线索来源，不断完善督查督办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使广大党员、干部看到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心存敬畏，自觉遵守纪律。
中共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年12月14日
（此件发至乡镇党委、街道办党工委）
抄送：自治区纪委，市委、市政府。

分送：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
办局党组（党委），各园区工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高等院校
党委（党总支），驻梧中直、区直单位党组（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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